
臺北市網球中心「羽球場地長期租借」使用協議 

使用場地：本中心 2 樓室內網球場附屬羽球場(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 

開放時段：每週一至週日，上午 06:00-晚上 22:00。 

場地設備：視冬、夏季調整空調、附飲水機及淋浴設備。 

提醒您!球場燈光與空調為網球場館設計。租借球場前請預先來本中心勘場，確認場地是否合適，

建議可先實地了解場地後再行租借。 

第一條： 依據本運動中心管理辦法，凡使用本中心球場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規定。 

第二條： 於租約中途不得臨時變更使用用途。 

第三條： 羽球場地租金: 

離峰時段 400 元/2 小時(週一至週日 06:00-08:00)※此時段僅提供送風 

離峰時段 600 元/2 小時(週一至週五 08:00-18:00、例假日 08:00-12:00) 

尖峰時段 1000 元/2 小時(週一至週五 18:00-22:00、例假日 12:00-22:00) 

第四條： 場租只含使用當天租借之場地，其餘空間照常營業，如有需要使用其他空間費用另

計。請勿擅自使用非租借之場地，如經發現則收取原價使用費。 

第五條： 如需使用電源插座，視用電情況額外收取費用。 

第六條： 進入本中心室內球場須穿著運動服裝及球鞋(不得穿著涼鞋、皮鞋、高跟鞋)，

若造成場地損壞需照價賠償，且有下列禁止事項： 

1.場地內僅開放飲用水及運動飲料，禁止攜帶其他食物進入室內球場。如有飲水或運動飲料外

之飲食行為，另額外收取清潔費用新台幣 2000元。 

2.禁止攜帶桌椅、腳踏車、雨具、寵物，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例如導盲犬、導聲犬及肢障

輔助犬等。 

3.若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等不適合運動之相關疾病，飲酒後或其他經人員判斷不適合運

動之狀況，請勿下場運動。(除持有醫師證明者外) 

4.禁止隨意劃線、塗鴉、增設任何固定標誌，隨意張貼、懸掛海報標語及敲釘之行為。 

5.禁止隨行兒童於場地內或場地周邊奔跑嬉戲。 

6.私人物品應自行保管(本中心設有付費型置物櫃)。 

7.未經本館許可禁止攝影或拍照。 

8.季租場地禁止商業行為及私人教學，使用超過六顆球視同私人教學。如需私人教學請依私人

教學辦法申請。如經查驗確有教學行為，本中心得立即中止使用權利，並沒收剩餘租金不予

歸還。 



第七條： 長租場地優先續租權限為一年(該年度)，辦理登記時應一次繳交一季場地租金，如未

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續租(亦同中途退費者)視同放棄續租(至年底)之權利，使用權歸館方所有。 

第八條： 租借個人或團體應善盡維護之責，相關設備如有任何損壞應照價賠償。 

第九條： 本中心辦理冬令營、夏令營及其他活動需使用場地時，將會提前兩週前以電話告知租

借人並暫停使用，租借人可於櫃檯辦理該次場租費用之退費或折抵下次繳費；若非本中心造成場

地不可使用之狀況，租借人不得因私人因素延期或更改場租時段(除中心休館日外)。 

第十條： 遇天災、颱風、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經臺北市政府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佈

停止上班上課及其他突發狀況，本中心得隨時公告暫停場館使用；暫停使用時段得於下次繳

交季租費時照價扣除，或至櫃檯辦理該次場租之退費。(當季除國定假日外，可另暫停場租

乙次，請於登記繳費時告知，如需更改請於兩週前告知，臨時請假視同放棄。) 

第十一條： 租借人應自行使用租借之場地，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私自出租、分租、將使用權

轉讓他人或以其他獲利方式由他人使用。租借者違反前述規定之情事，經本中心查證屬實者，

本中心得停止租借使用權。 

第十二條：租用單位如有違反本使用協議，本中心得立即中止使用權利，並不得要求退還

剩餘租金。 

第十三條：退費辦法 

1.租借人/單位如欲退租場地，須於每季開始使用兩週前到館辦理退租手續。 

2.退費務必攜帶本合約、發票(信用卡付款須攜帶原刷卡單及原信用卡)至本中心辦理。 

3.若該季已開始，退租須繳交 5%手續費，使用超過 2/3 則不予以退費。 

第十四條：租借人需加入本中心 LINE 官方帳號。本中心將於官方網站或 LINE 官方帳號

發佈活動、暫停使用及續租等相關資訊，且不另行通知。 

第十五條：欲租借之個人或團體於承租前應詳讀本協議，提出申請後視同同意本協議。 

第十六條：本中心保有依現場實際情況增列或修改本使用規定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本中

心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LINE@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協議書之內容 

球場租借人簽名:___________ 


